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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海大学部门文件  

河海水电〔2021〕10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
关于印发《水利水电学院本科生实习管理规

定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院内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实践能力、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

的培养，规范本科生实习组织管理，提高学生实习质量，根

据《河海大学本科学生实习教学管理规定》（河海校政〔2020〕

9 号）等相关文件精神，特制订本规定。在广泛征求意见的

基础上，经教学委员会审议，党政联席会讨论通过，现予以

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水利水电学院本科生实习管理规定（试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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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利水电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月 8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             2021年 1月 8日印发 

录  入：李晓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  对：高冀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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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水利水电学院本科生实习管理规定 

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实习实践环节的质量，规范实习

教学活动各个环节，鼓励学院老师积极参与实习教学和实习

基地建设，制订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院所有教师，涵盖认识实习和

生产实习。 

第三条 在职专任教师，40 岁以下的聘期内必须参与指

导 1 次实习，40-50 岁的原则上 2 个聘期内参与指导 1 次实

习，否则年度及聘期考核不得评优。 

第四条 任现职以来参与指导实习的工作经历作为岗位

晋级、职称晋升必备条件。因特殊原因不满足本条件的，可

提出申请，经院教学委员会审议合理的，报院党政联席会审

定。审定通过的，由学院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 

第二章 实习组织 

第五条 学院系办组织年度所有实习安排，提前发布实

习通知，由教师自愿报名。如无特殊情况，报名成功后原则

上不得退出。 

第六条 系办根据报名情况，组建各次实习的团队。若

报名人数超过所需要的指导教师数，则由系办统筹安排。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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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报名但系办 3 年内未能安排参加实习的，认同参加指导 1

次实习，但不计工作量。 

第七条 当报名人数少于所需带队教师人数，由系里根

据往年参与实习的频次等情况，指定人选。被指定教师因故

不能参与实习的，需自行协调其他教师代替，违反该规定的，

将计入教师教学行为档案库。 

第八条 系办应组织做好实习的动员、布置及相关工作

安排，辅导员和班导师应配合做好实习的相关工作。 

第三章 其他 

第九条 实习过程中，应融入课程思政相关内容。 

第十条 实习期间，教师不得晚到和提前离开实习队指

导工作。 

第十一条 实习结束后带队教师提交实习总结报告，按

学院归档要求，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归档。 

第十二条 鼓励教师参与实习基地建设，对于主动联系

并建成实习基地，年终绩效分配时给予 3000 元奖励，同时

计 1 个学分工作量。 

第四章 附则 

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学院现行相关规

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规定为准。 

第十四条 本规定由水利水电学院负责解释。 


